系統保全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【民國 89 年 1 月 17 日 公(發)布】 

    1       立契約書人（系統保全服務消費者）：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系統保全業者名稱）：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
            甲乙雙方同意就系統保全服務契約事項依下列約定辦理：

            第一條  對消費者之說明義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為維護雙方權益，乙方應向甲方解說本契約之主要條款、乙方因

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本契約保全業務所應負之賠償責任後，雙方始協議簽訂本契

                    約。

            第二條  保全服務期間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之保全服務期間為    年    個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之保全系統與器材之裝置施工期間為  日，自    年

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日開始施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項保全服務期間，自乙方之書面「保全服務通報」所定防護

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開始日起算。

            第三條  保全服務之標的物及範圍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標的物名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地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範圍：如附圖紅線標示內區域。

            第四條  保全義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乙方應確保提供本契約所定之各種保全服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乙方就各項安全配合防範注意事項，須對甲方盡告知說明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義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乙方及其保全人員或使用人就所知悉之秘密事項，不得洩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第五條  保全服務作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乙方提供□專線、□電話線  保全系統（以下簡稱本系統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需之器材設備，並負責設計完成安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本系統之功能為乙方在防護時間內，運用電腦或其他設備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視本系統之反應，於偵知有人或異物等侵入防護區域時，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發出異常或警示信號，並立即派員前往標的物現場查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確屬有人或異物等入侵，即一面監視現場，一面通報警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與甲方會同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為維護標的物安全，履行防護服務之義務，乙方應執行下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每  個月至少於通知甲方後，依約定時間派員檢查標的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全狀況  次，並提供有關建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每  個月至少派遣巡邏車輛巡視標的物環境  次，並提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建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乙方應對甲方之保全系統運作，自裝設開通日起算，至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  個月於會同甲方後做定期檢修測試與保養，以維護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正常。

            第六條  傳訊方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甲方□委由乙方向電信公司申請架設專線一條、□提供一般電

                    話線  費用均由甲方負責，作為本系統由標的物連接乙方管制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心間之自動傳遞警訊之路線。

            第七條  防護時間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本系統之防護時間如附表（時間之約定宜具有彈性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乙方對甲方標的物之防護時間以甲方設定時間為準。防護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間開始時甲方將本系統予以「設定」，將防護責任移交乙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至防護時間結束時，「解除」本系統之設定，由甲方將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護責任收回自行負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甲方如有特殊情事需延長或縮短防護時間，或需將本系統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連續設定或不設定，應於事前通知乙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□甲方未於約定之起訖時間將本系統予以設定或解除，而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後設定或提前解除之情事，其延後設定時間超過＿小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不得超過二小時），提前解除時間超過三十分鐘者，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應向甲方查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甲方未於約定之起訖時間將本系統予以設定或解除，乙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負責向甲方查詢。

            第八條  保全系統與器材之歸屬及修復事宜

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保全系統與器材由乙方提供者，其所有權歸屬乙方。但另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非經乙方許可，甲方不得任意拆卸或改變在標的物內裝置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之位置。因房屋修繕等原因需移動器材者，甲方應於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通知乙方，乙方辦理完成後，甲方應給付經雙方約定之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遷與改裝費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本系統器材之損壞失靈，由乙方免費修理。但因可歸責於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之事由所致者，其所需費用由甲方負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本契約服務期間屆滿或終止後，甲方允許乙方進入標的物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拆回保全器材，無正當理由，甲方不得拒絕。但無法通知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或甲方所在、行蹤不明者，甲方同意由乙方會同當地之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里、鄰）長、警察或自治團體人員進入甲方標的物內，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屬於乙方之保全器材。

            第九條  緊急處置

                    為便利乙方履行本契約所定之保全義務，甲方授與必要之權限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並將標的物有關房門鑰匙密封，交由乙方保管，乙方不得複製該

                    鑰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於防護時間內，乙方於防護區域內有事故發生時，除即為緊急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置外，並即通報警方及甲方會同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未將標的物有關房門鑰匙，交由乙方保管者，於防護時間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，乙方於防護區域內有事故發生時，應即通知甲方緊急聯絡人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警方到場共同進入查看標的物，其情況緊迫者，乙方得採取必要

                    方法進入標的物並為緊急處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前兩項情形，乙方應於事後將處理狀況以書面通知甲方。

            第一○條  協力義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為乙方設計與安裝保全器材之需要範圍內，甲方應依乙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請求提供必要資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甲方應協調大樓管理人員或駐衛人員，遇有緊急情況，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樓管理人員或駐衛人員必須於接到乙方通知在保全人員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達時立即開門，以便保全人員進入作緊急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凡裝有緊急通報器者，如須試驗機器性能，甲方應先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，並須在約定時間內試驗。如因誤觸緊急通報器，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致乙方出動勤務時，甲方應按乙方出勤狀況酌付出勤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（最高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伍佰元）。但甲方無過失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不得收取任何費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甲方於設定本系統前，應確實檢查標的物內是否暗藏人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甲方知悉或發現停電、停話或修理電話等通知或徵狀時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應即通知乙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本系統無法設定時，甲方應速與乙方連絡，乙方應即派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往檢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甲方或甲方緊急連絡人接獲乙方緊急電話通知後，應立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趕往標的物現場，確認狀況及會同清查有無財物損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甲方如須遲延離開標的物時，應儘速通知乙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 甲方指定之緊急連絡人、電話號碼及標的物門鎖，有所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時，應儘速通知乙方。

            第一一條  損害賠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就本契約防護時間以內，因本系統設計錯誤、器材或設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失靈、人員失誤或洩漏秘密，或其他違反本契約之義務，致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遭受損失者，乙方應負賠償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依前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者，以甲方因被盜所受之財物損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原則，並以金錢賠償為限。但原物尋獲時，甲方得退還所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賠償金，取回原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應於損害事故發生（發現）時起    小時內報警處理，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    日內以書面向乙方提出警察機關受理案件證明文件及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客戶損失清單（記載損失財物名稱、數量、進價及總金額等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辦理損害賠償事宜，甲方應提供有關帳冊、憑證及其他資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第一二條  請求方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因前條第一項所負損害賠償責任，雙方同意依下列方式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甲方於損害發生後依第十一條第三項申報損失，在未超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台幣    元之範圍內，由乙方依據甲方申報損失之金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逕予賠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甲方主張其損害逾前款金額者，於甲方舉證證明其損失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之名稱、數量、進價及總金額後，由乙方按甲方之實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損害負賠償之責，其最高賠償金額為新台幣      元。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損失財物為金錢、有價證券、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賠償標準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金錢放入裝有金庫偵測器之金庫（保險櫃）者，最高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償新台幣      元，其未放入裝有金庫偵測器之金庫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險櫃）者，最高賠償新台幣      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有價證券、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每件價值在新台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以上者，放入裝有金庫偵測器之金庫（保險櫃）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賠償新台幣      元，其未放入裝有金庫偵測器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險櫃）者，最高賠償新台幣      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第二款之情形，甲方能證明乙方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，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。

            第一三條  投保責任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應就執行本契約所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向財政部核准之保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投保責任保險，保險證明單影本並作為乙方應交付甲方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之一。

            第一四條  免責事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乙方不負賠償責任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因天災、地變、颱風、洪水、戰爭、暴動、交通管制或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，但因乙方過失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致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在防護區域外或防護時間以外，所發生之損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乙方於案發當時立即捕獲主要暴徒竊犯送警法辦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甲方將部分區域解除防護（旁路），而非因系統設計錯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並能證明與損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，並經乙方告知不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甲方未經乙方同意，自行改裝、拆遷、破壞本系統上之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器材、線路，造成本系統未能依原設計偵測或傳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 甲方改變標的物所屬門窗、牆壁，而未通知乙方配合變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計或更換器材，但乙方知悉甲方變更之情事而未提供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  因甲方發生債務糾紛，乙方已盡防範義務並報警處理，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無法阻止債權人強行搬走之財物損失。

            第一五條  過失相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就執行本契約所負損害賠償責任，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乙方得減輕或免除賠償責任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甲方或其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甲方未交鑰匙給乙方，致乙方保全人員於事故發生時，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及時趕至現場，但無法及時進入檢查捕賊者。

            第一六條  電訊不能傳遞之處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電力公司或第三人之施工、停電等外力因素，致保全系統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訊不能傳遞，於設專線之情形，乙方應即通知甲方；於使用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話線之情形，於定測時間＿＿＿＿內發現電訊不能傳遞者，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發現時即通知甲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未依前項通知甲方，對因此所生損害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通知甲方後，甲方未採取必要之協力義務，而乙方已盡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防範義務，因此所生損害乙方免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電訊不能傳遞或其他情形，無法通知甲方時，或於定測時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發生之損害，乙方就此已盡必要防範義務，對甲方因此所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損害，每一事故乙方賠償新台幣      元，但同一事故賠償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超過新台幣        元。

            第一七條  保證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簽訂時，由甲方提供新台幣      元（不得超過每月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費用之兩倍）作為保證金，交付乙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保證金於本契約期滿服務終止時，應由乙方於（七日）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拆回本系統之全部器材同時，原數無息退還甲方。

            第一八條  保全費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乙方『保全服務通報』所定之防護開始日起，在本契約有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間內，甲方應按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   元（內含服務費  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專線月租金    元及營業稅    元），付款方式以    個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一期，□於每期開始前  日內、□於每期屆滿前  日內，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左列方式之一給付：□由甲方以現金或即期支票自行繳入乙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指定之郵政劃撥帳號或銀行之帳戶、□由乙方派員前來收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□其他方式＿＿＿＿＿＿

            第一九條  保全費用之調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保全費用得經雙方書面同意作適當調整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自乙方開始服務日起，每逾一年，遇有物價重大變動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因擴大、縮小保全防護範圍者。

            第二○條  施工費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系統第一次設計、器材及施工之費用，由甲方負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嗣後如有必要變更原設計時，施工費用亦由甲方負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二項所需費用及契約終止後之拆除費用，應由乙方開列明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，經甲方同意後，由乙方施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應於約定之期限內完成施工，甲方並應配合辦理。

            第二一條  續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期滿一個月前，□甲乙雙方未以書面通知他方不續約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□乙方應通知甲方契約期滿，並獲得乙方書面，本契約繼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效，自動延長一年，以後亦同。

            第二二條  暫停服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本契約存續期間內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暫停服務，於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到達時生效。乙方不得收取暫停服務期間之服務費，但專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費用仍由甲方負擔，乙方應代甲方繳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暫停服務期間累計超過＿＿日者，乙方得終止本契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曾因故暫停服務，應於恢復服務期間，按暫停日數延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之執行，以抵補中斷之時日。

            第二三條  甲方終止契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契約，於通知到達乙方後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日生效，但其契約期限一年以上者，於通知到達乙方後三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生效。甲方亦得支付上述預告期間之服務費，即時終止本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無正當理由而終止本契約者，應賠償乙方新台幣    元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得逾一年應收保全費用與終止前已收費用之差額），但契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履行逾一年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項情形，乙方應將已收甲方終止生效日後未到期之保全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，連同保證金，於終止日起算十日內返還，拆除器材之費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甲方負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因乙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，以書面終止契約時，於通知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達乙方後生效。乙方應於終止日起十日內返還已收甲方未到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服務費用及保證金，並自行負擔拆除器材之費用。甲方如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損害，並得依本契約請求損害賠償。

            第二四條  乙方終止契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契約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致損壞乙方之器材者；或甲方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違約事由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因天災、地變、颱風、洪水、空襲、爆炸、戰爭等不可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力之事由，致乙方不能對甲方繼續提供防護服務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甲方積欠第十八條應繳之費用，經乙方以書面通知催收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於七日內繳費，而無正當理由者，乙方得隨時以書面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甲方終止本契約，停止服務，並拆回所裝置之器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 乙方有其他正當事由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依前項第一至三款終止契約時，於通知到達甲方後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前項第四款終止契約時，於通知到達甲方後十四日生效，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契約期限一年以上者，於通知到達甲方後三十日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依前兩項終止契約時，應於終止日起十日內返還已收甲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終止生效日後未到期之保全費用及保證金，並於終止日起七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拆回本系統之全部器材，自行負擔拆除器材之費用，甲方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拒絕乙方拆回本系統之全部器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致損壞乙方器材而終止契約者，乙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以甲方之保證金抵償損害，如有不足並得另行求償。

            第二五條  其他協議事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本契約書後附之裝置器材數量表、保全系統設計圖、保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統開通時由乙方送交甲方之『保全服務通報』及其他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附件或協議書，均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本契約有關之通知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而無法送達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即以緊急聯絡人為代收人。

            第二六條  訴訟管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本契約所生之任何爭議事項，如經涉訟，雙方合意以＿＿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            第二七條  其他約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有關法令及誠信與平等互惠原則公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決之。本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甲方之解釋。

            第二八條  契約份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，由甲乙雙方簽名蓋章後生效，並各執壹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本，以資信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者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身分證號碼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名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身分證號碼：

